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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財產

壹、前言

中華民國 直轄市 縣(市) 鄉(鎮、市)

國有財產法

原住民自治區有(103年新增）

• 臺北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 基隆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
• 宜蘭縣羅東鎮鎮有財產管理自治

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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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
財產

法律規定
ex:無人繼承、拋棄

所有權

權力行使
ex:徵收沒收接收

預算支出
ex:依預算撥款而營建

或購置財產

接受捐贈
ex:國內外以中華
民 國政府為對象
而捐贈財產

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應視
為國有財產

貳、國有公用財產基本概念

國有財產來源 國產法§2



國有財產範圍

•土地、土地改良物、房屋建築及

設備
不動產

• 1萬元以上且使用年限在2年以上機

械、交通運輸及其他雜項設備動產

•股份、 股票、債券有價證券

• 地上權、礦業權、漁業權、專利權、

著作權等其他財產上之權利
權利

國產法§3、施細§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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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法§4國有公用財產定義
6

國

有

財

產

公用財產

公務用

公共用

事業用

非公用財產
公用財產以外

可供收益或處分者

國產法§11：各直接
使用機關為管理機關

國產法§12：以財政部
國有財產署為管理機關



公用財產 非公用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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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
消耗品

非消耗品
財物標準分類

財物 vs. 財產

物品管理手冊
（行政院主計總處權責）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一日是財產，終生是財產（報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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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使用

法律名稱法規國有財產

取得

保管

使用

收益

處分

特別法

商港法

促參法

都更條例

……

基本法 國產法

國產法§1

國有財產之
取得、保管、
使用、收益
及處分依國
有財產法之
規定，該法
未規定者，
適用其他法
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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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使用

• 以各直接使用機關為管理
機關，直接管理之。國產法§11

• 應依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
或事業目的使用。國產法§32

自
管
自
用

行政院秘書長84年12月5日臺84財字第
42930號函示，國有公用財產不得委託其
他機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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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國有公用財產管理使用

財產管理機關角色與任務

 國產法第25條：「管理機關對其經管之國有財產，
除依法令報廢者外，應注意保養及整修，不得毀
損、棄置。」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9點:「財產發生權益糾
紛，管理單位應即設法解決，如需循法律途徑解
決者，應即依法處理。」

 管理機關，應為國家、地方自治團體行使所有權
人之權利及義務。

 國有財產「不等於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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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管理機關角色與任務 12



涉訟

爭點

事實
認定

管理
實務

資料
傳遞
不齊

財政部109.2.11日函示 13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財產涉訟(如共有物分割、確認通行
權），列國產署為被告，因涉管理權責，該署將委任管理機
關代理訴訟並負擔訴訟費用(釐清事實，維護國產權益)。

why

國產署



財政部108年10月29日函示

國有公用土地
用途廢止，除
其他法律另有
規定，依法公
變非或廢撥

國產署
接管

完成前遇都
變、重劃、
區徵；都更

洽國產署所屬提
供意見辦理；遇
都更，依都更處
理原則第 7點等
規定辦理

國產法第 33
條、第 35條
或第39條



車輛管理手冊

宿舍管理手冊

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要點

境外國有財產管理作業規範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特

別

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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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

•第1章 總則

•第2章 財產之增置

•第3章 財產產籍之登記

•第4章 財產之經管

•第5章 財產之養護

•第6章 財產之減損

•第7章 財產報告

•第8章 財產管理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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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處
分
或
擅
為
收
益

• 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對於公用財產不得為

任何處分或擅為收益。

• 但其收益不違背其事業目的或原定用途者，

不在此限。

國產法

§28

• 處分:出售、交換、贈與或設定他項權利。

• 收益:出租或利用。（委託管理、委託經營、借用）

• 不違背事業目的:主管機關或管理機關之組

織法規或其主管法律規定，得將經管之財

產提供他人使用。

• 不違背原定用途:管理機關依計畫及規定用

途使用中，兼由他人使用

國產法

施細

§25

管理使用基本原則
17



案例討論：

某機關經管國有
建物越界使用鄰
地，為免拆屋，
可否分割部分國
有土地，登記予
私地主，鄰地部
分移轉為國有

跨占鄰地範圍

國有建物坐落

擬分割移轉私有

國有地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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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討論

臺北市政府OO局經管國有建物未報廢，即

予拆除，俟發現後洽國產署申請補辦報廢。

國產署並非報廢權責機關

報廢 拆除
建物滅

失登記
除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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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拆除前，應依下列規定循序辦理報廢：
1. 國有公用財產管理手冊第65點
2. 各機關財物報廢分級核定金額表

✓未完成報廢程序即予拆除，應依上述報廢核定
金額表第3點規定，依審計法細則第41條規定加
予切實調查，並檢具處理意見轉請審計機關審
核。

✓俟審計機關核准報損，未登記建物，已登記建
物，應先洽地政機關辦理滅失登記，再依產籍
管理作業要點第14點規定辦理產籍註銷作業。

案例解析 20



案例討論

國有建物經主管機關公告為歷史
建築或古蹟，能否辦理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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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有文資建物不報廢。
-文化資產保存法
1. 第36條，古蹟不得拆除或遷移。
2. 第103條，毀損古蹟等，訂有罰則

✓ 已報廢之國有建物，經公告指定為古
蹟或登錄為歷史建築者，坐落於國有、
其他公有及私有土地，管理機關應註
銷報廢，回復產籍管理。

✓ 已報廢之國有建物，坐落其他公有土
地者，地方政府無公用需要，應予拆
除。但地方政府有公用需要者，管理
機關應註銷報廢，回復產籍後，由地
方政府辦理撥用。

案例解析

財政部95年
研商已報廢國有建物
處理原則會議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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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提供使用依據

•國產法§28但書、§32

管理機關依預

定計畫及規定

用途或事業目

的，直接管理

使用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

原則

23



國有公用財產提供使用--其他法律規定(列舉)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15

主辦機關得於撥用公有土地後，訂定期限出租、設定地上權、

信託等供民間機構使用，不受國產法第28條規定之限制。

商港法§7IV

航港局經管之公有財產，得以出租、設定地上權或作價投資之方式，

提供商港經營事業機構開發、興建、營運使用，不受土地法第二十

五條、國有財產法第28條及地方政府公產管理法令之限制。

都市更新條例§46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除另有合理之利用計畫，確無法併同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外，於舉辦都市更新事業時，應一律參加

都市更新，並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處理之，不受國產法第28

條等規定之限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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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財政部109.8.13修正發布)

• 要件：符合國產法§28但書規定

• 第2點

25

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符合國產法第28條但書規定者，得由

相關機關另定不動產收益作業規定，所定收益計收基準宜

考量稅費等成本支出：

(一)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國家政策或目的事業需要。

(二)中央特種基金財產之主管機關為基金設置目的或運作

需要。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 收益方式

收益

出租

逕予出租

公開標租

利用

§4
• 配合各級政府機關
（含管理機關）業務

• 公共工程
• 公用事業

26

§3 定義收益方式

指管理機關將不動產租與
他人使用並收取租金。

指管理機關將不動產按次或
按期提供他人使用並收取費
用。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 租金標準—逕予出租(第5點第1款)

基地年租金 租金率 建物年租金 租金率

逕予出租

土地按當期申報地價總額 ≧5% 房屋按當期課稅現值 ≧10%

符合行政院訂頒「國有出租基地租金率調整方案」第2點各款規定者，
得按租金額60%計收

機關員消社 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2% 當期房屋課稅現值 5%

學校員生社 當期土地申報地價總額 1% 當期房屋課稅現值 2%

前三目年租金計收基準，得由管理機關考量不動產使用方式、區位條件、
市場行情、稅費支出等因素（以下統稱定價因素）調高之。

27



重要宣導

• 收益原則第5點所定逕予租金為最低標準，各

機關得考量出租標的區位條件、市場行情、

承租人是否作營業使用等因素酌予調高!

原因?

審計部查核部分機關經管國有土地逕予出租供營業使用

租金計收情形，發現：

經營旅館、觀光飯店等營利使用，

未考量使用用途或經濟效益，一律按公告地價年息5%

計收年租金，

間有承租面積廣大，租金異常低廉情事，與其營利所

獲收益顯不相當。

28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 租金標準—公開標租(第5點第2款)

公開
標租

以不動產年租金總額競標，其底價由管理機關考量定價因素訂之，
不得低於公開標租時依前款第一目規定計算之最低年租金總額。

租賃期間，不動產依前款第一目規定計算之最低年租金總額，因租
金率、土地申報地價或房屋課稅現值變動，其變動後年租金總額較
決標年租金總額高者，自變動當月起，改按較高之年租金總額計收
標租年租金。

29

某機關109年公開標租土地，決標年租金總額新臺幣10萬元，租賃期間7年（109年3月
至116年2月），土地申報地價自107年起每2年調整一次，並於當年1月1日公告，依修
正規定第二款應收年租金如下：

逕予出租
最低年租
金總額

111年起 113年起 115年起

12萬
(較決標年租金總額高)

11萬
(較決標年租金總額高)

8萬
(較決標年租金總額低)

應收年租
金總額

12萬 11萬 10萬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 租金標準—第5點第3款

30

下列情形之一，其逕予出租或標租年租金，得由管理機關考量定價因素訂
定計收基準，不受前二款規定之限制：

1、不動產屬依文化資產保存法公告之文化資產。

2、不動產之出租屬附掛於牆面使用等情形，無法計算樓地板或土地面積。

• 租金標準—第5點第4款

行政院或其他法規定有不動產租金優惠或減免規定者，得從其規定。屬租
金優惠者，僅得擇一適用。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31

第7點
利用費之計收基準，由管理機關考量定價因素或參照
第五點租金計收基準定之。

第9點

管理機關辦理不動產收益，得依個案情形加收權利金
等，並自行訂定計收基準。

公開標租案件，管理機關認有必要以不低於決標價優
先租與符合特定資格者，應將相關規範於招標文件載
明。



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32

• 收益之期限 §10

• 於不影響公用用途下，由管理機關依不動產特性、使用方

式等定之，並受有關法規規範。

• 收益再轉租 §11（委託經營、與他人合作經營等）

• 因業務需求，有提供多元服務之必要

• 經主管機關同意者

• 收益之處理 §12
• 除其他法律另有規定外，依國產法及預算法相關規定辦理

• 地方政府經管者，所得收入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訂頒「地

方政府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相關收入解繳國庫作業要點」

規定，計算國庫應分配金額解繳國庫。



33

市政府經管國有不動產如何依國產法第28條

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辦理出租？

主旨：本府經管本市OO區OO段OO地號國有土地，擬公開

標租作收費停車場，擬具處理意見，請鑒核。

說明：

1、依據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書及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規定

辦理。

2、本府經管本案國有土地依撥用計畫作公園使用，符合前述但

書不違背原定用途規定，為活化國有資產，擬依前述規定將

本案土地之部分（面積200平方公尺）公開標租作收費停車

場，並依該原則規定擬具招標文件及契約如附件。

擬辦：奉核後辦理標租等作業，請核示。



案例討論

管理機關函詢經管國有土地，得否於撥
用原定用途外，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
益原則」規定辦理出租??

倘管理機關已依撥用計畫使用，於符合
國有財產法第28條但書及同法施行細則
第25條規定，在不違背原定用途（即依
計畫及規定用途使用中）前提下，部分
得依收益原則規定辦理出租。

34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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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討論

土地法第25條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其

所管公有土地，非經該管區內

民意機關同意 ，並經行政院核

准，不得處分或設定負擔或為

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

OO縣政府經管國有公用土地，

擬辦理促參，租賃契約長達20
年，是否需再依土地法第25條
規定，徵得民意機關同意，並

經行政院核准，始能訂定超過

10年租賃租約?

35



✓土地法第25條適用範圍為直轄市或縣（市）有土

地，國有不動產不適用。

✓依國產法第1條規定，國有財產之使用、收益等，

依該法之規定；該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

✓國有公用不動產依「國有公用不動產收益原則」

規定出租者，應該原則第11點規定辦理；依其他

法規出租者，依各該法規規定辦理。

案例解析

民法第449條

租賃契約之期限，不得逾20年。逾20年者，縮短為20年。

前項期限，當事人得更新之。租用基地建築房屋者，不適用第1項規定。

36



國有公用不動產依收益原則出租案例

出租-停車場及餐飲中心

37



38
國有公用不動產依收益原則利用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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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林務局(嘉義林管處)—檜意森活村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公開徵求民間機構參與經營。

OT

依其他特別法提供使用案例
40



國有公用不動產提供收益其他收費方式

資料來源：國產署網站

公共自行

車租賃站

電信業者

（基地台）

太陽光電

設備

風力發電

機上空葉

片

41



國有公用土地管理機關可否同意供他人建
築使用？

• 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他人於公

有土地建築使用為處分行為

行政院秘書長
86.5.26台86
財21129號函

• 各機關學校經管之國有公用土地，依
法律規定出租予他人建築使用者，得
以承租人不得申請設定地上權為要
件，本於該租賃關係核發土地使用權
同意書。

財政部89.9.21
臺財產接第

8900025574

號函

係屬依附於租賃關係之管理行為，
非屬新創設之土地處分行為，尚
不悖國產法§28規定

國有財產法§28但書規
定或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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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

•要件
已依國產法§32規定，依

預定計畫及規定用途或事

業目的使用

不出具

使用權同意書

符合綠美化等11款情形

訂定契約並規範使

用者不得收益

注意：管理機關具有裁量權，縱使必備要件均符合，本權責可評估是
否無償提供使用! 

契約一定
要書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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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

1.提供政府機關(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以認養方式施以綠

美化，在不供特定人使用前提下，所為之花草樹木由施

作人負責維護，並維持環境衛生

2.提供各級政府機關執行消防或警察緊急勤務使用

4.提供政府機關或學校，設置戶外運動場所及相關設備、

相關監測、測試設施或公車候車亭使用

3.提供政府機關停放環保、消防車輛及置放消防器材

5.提供政府機關或學校設置路燈、交通號誌或指示標誌

44



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

6.提供政府機關或學校為交通安全、水土保持或防洪排水
需要設置護欄、護坡、箱涵、管線等相關設施

7.提供政府機關或學校跨越或穿越通行、設置行人步道或
自行車車道使用

8.短期提供政府機關舉辦公益、節慶活動或政令宣導及軍
事、防災等演習活動

9.短期提供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舉辦公益活動

10.短期提供政府機關因應業務之急需使用

11.提供海關、移民、檢疫及安檢等行使公權力機關作業所
需之旅客、貨物通關、行李檢查與辦公使用之場地，
或其他政府機關依法配合管理機關執行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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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

•短期：依個案舉辦之活動結束時間或因應業
務急需之原因消滅時決定之。

•期限：應由管理機關在不影響公用用途情況

下，依提供設施之特性決定之。

重要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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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案例
47



案例討論

管理機關經管國有土地提供公所綠美化，該公
所可否種植地瓜葉（具經濟價值作物）等，並
分食當地弱勢居民??(可食地景)

提供政府機關(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以認養
方式施以綠美化，在不供特定人使用前提下，
所為之花草樹木，由施作人負責維護，並維持
環境衛生。

案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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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用途

依國有財產法第36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8條規定

，主管機關(如基隆市政府)基於事實需要，得將公

務用、公共用財產，在原規定使用範圍內變更用

途(變更後仍為公務或公共用)，並通知財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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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撥用取得者：

由主管機關依國產法第36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28條規

定，本權責核定後，通知財政部。「變更為其他公用用

途」指變更後仍為管理機關作公務或公共使用。

✓ 撥用取得者：

應釐清該不動產是否已依撥用計畫使用，倘是，由主管

機關依上述規定核處；倘否，應由管理機關以新公用用

途就需用範圍依法重新辦理撥用，併案廢止原撥用。

機關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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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用途

(宿舍)(宿舍)

(出租收益)

(辦公廳舍-公用)

51



機關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用途 52



機關經管國有公用不動產變更用途 53



54
國有不動產使用循環

其他法律規定
依促參法等特別
法規定辦理
BOT、ROT、
OT等

直接管理使用
不得為任何處分

國有公用不動產
收益原則

國有公用財產無償
提供使用之原則

無公用需要或事實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國產法
§11 §28 §32

施細§25

國有非公用
不動產

撥
用

國有公用
不動產

國產法§33 §35 §39
施細§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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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適足居住權。(詳法務部網站)

55

肆、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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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條

• 本公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權享受其本

人及家屬所需之適當生活程度，包括

適當之衣食住及不斷改善之生活環境

經濟社會

文化權利

國際公約

• 第17條

•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

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

亦不得非法破壞。對於此種侵擾或破

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公民與政

治權利國

際公約



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遵循~
財政部訂頒-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占用人區別

機關
⚫政府機關

⚫公立學校

⚫非公司組織國營事業

私人
機關以外之占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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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用需要

主管目的事業需用

無公用需要

且非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

留

交

該繼續留用還是移交國產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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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交國產署時，可否免騰空？

國產法施細

§27

原則 騰空點交

情形特殊

(財政部同意)
現狀移交

各機關經管國有

公用被占用不動

產處理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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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點
國有公用不動產被機關以外之占用者（以下簡稱私人）占用，管理機關經

審慎評估有公用需要或為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者，應瞭解占用成因，分類

處理，妥為評估收回方式，以利依預定計畫、規定用途或事業目的使用，

並避免紛爭。

對占用作居住使用者，管理機關於排除占用前，調查占用者是否需協助安

置，並就需協助者協助依法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民間機構申請公共租賃

住宅、社會住宅、榮民之家、社會福利機構或護理機構等進行安置，相關

過程作成紀錄，以利日後查考。

第一項占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管理機關於排除占用前，協助依法向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申請相關補助、補貼或津貼，並將過程作成紀錄，以利日後

查考：

（一）屬社會救助法規範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者。

（二）屬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規範之特殊境遇家庭成員者。

（三）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領有生活補助費者。

（四）依老人福利法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者。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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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產管理機關如何與占用居民建立協調機制
61

處理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前，管理機關應審慎評估
該不動產有無公用需要，以利採行適切處理方式。



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占用，管理機關已取得收回不
動產之確定判決者，可否不執行判決？

62

難同意占用人所請不執行判決

• 國有財產為全民資產，管理機關依法負管理責任，取得

收回被占用不動產之法院確定判決，受法律及法定職掌

拘束，且須面對監察及民意機關監督

審酌個案情形決定聲請強制執行時點

• 賦予實務執行彈性，財政部參考法務部及司法院意見，

增訂處理原則第5點第3項規定：「管理機關已取得收回

被占用國有不動產之法院確定判決或與確定判決同一效

力之執行名義者，得視個案斟酌聲請強制執行時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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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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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私人占用＋管理機關無公用需要＆非其主管目的事業需用

按現況移交國產署

無下列情事

地上建物現為公有宿（眷）舍

曾供公有宿（眷）舍使用（不
含全位於都計公共設施用地）

職務關係占用國有建物
或由而繼受

拆除國有建物改建為私有建物

管理機關就地上物曾給予補償

確定判決收回或取得執行名義

管理機關就被占用不動產進行
排占訴訟中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奉准撥用國產署經管之被占用不
動產，於1年內申請變更為非公

用財產

法令上原因無法排占

國產法施行後，管理機關辦理接
收、接管（不含省產移交）、沒
收、徵收、價購或第一次登記，
取得時已被占用，從未供公用

國產署審認接管後得依法出租、
出售、收取償金或補償費提供使

用者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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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 管理機關已進行排除占用訴訟程序者
– 得視個案情形與占用者合意停止訴訟，協商解除占
用

– 但訴訟終結前，得按現狀移交本署接管續處之條件

» 經管理機關確認無第4點第1項但書各款情事

» 檢具證明文件送請本署審認符合第4點第2項第4款
規定 (國產署審認接管後得依法出租、出售)

» 占用者繳清訴訟相關費用，辦理訴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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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使用補償金收取，除有時效中斷事由，自通知之日起往前
追收最長5年及往後收取至騰空返還日。

免收

中央機關占用

地方機關占用闢建公共設
施供不特定人使用且無收
益

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前，占
用者騰空返還國有不動
產，且非98年9月24日以
後占用（新占）或再度占
用

占用者就國有土地申請增
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經
行政院核准

減收

一審判決前，自行
騰空返還，得酌予
減收及訴訟和解，
但新占或再度占用
者不適用。

緩收

申請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
期間

＊管理機關表示不同意增
劃編後，再依規定追收

社會救助法規範之低收
入戶，或領有身心障礙
者生活補助費或中低收
入老人生活津貼者

＊變更為非上述身分或
擴大占用時，即依規
定追收

管理機關就使用補
償金及遲延利息，
已取得確定判決、
支付命令確定證明
書、債權憑證或其
他與確定判決同一
效 力 之 執 行 名 義
者，應照數追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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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收標準

•除第9點規定情形或法令另有規定外，按占用情形參
照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第7點附表基準
計收；或不分占用情形均按該附表項次一基準計收。

計收時間—通知日前1月底

E FB

5年

C

通知日
106.2.20

前一月底
106.1.31

乙占用五年前
101.2.1

繼續收取

68

D

發現占用日

第 129 條 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

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二、聲請調解或提付仲裁。三、申報和解債權或破產債權。四、告知訴訟。

五、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

第 130 條 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六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A

甲占用

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占用不動產處理原則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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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個案情形

酌予減收

不得預收

≠占用者已

取得合法

使用權

機關收取使用補償金觀念釐清



案例討論

機關經管國有被占用機關用地，無公用需要，惟經指定

供某特定用途使用，擬變更都市計畫恢復為農業區，按

現狀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國產署接管。

70

案例解析

宜先確認占用情形符合占用處理原則得現狀移交規定，，

倘是，再洽國產署所屬協處都市計畫變更事宜；倘否，

應騰空地上物依國有財產法第33條、第35條及「國有公

用不動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作業注意事項」規定申辦公

變非。



案例討論

民眾向國產署陳情臺中市霧峰區某國

有土地遭土地公廟後方金爐占用、製

造空污且屬違建，希能拆除。

71

經查，該土地屬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某

分局經管國有土地，國產署函請該分

局查處逕復陳情人。

案例解析



案例討論

機關與占用人原協議108年4月某日為通知日，嗣協議調整為同年

6月，詢問占用處理原則第6點規定「通知日」之定義及裁量。

第6點：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占用，管理機關應依民法第179條不

當得利規定，向占用者追溯收取占用期間之使用補償金，除有

民法第129條規定之時效中斷事由外，自通知日前1月起往前追

收最長5年及往後收取至騰空返還日。

「通知日」，係指管理機關實際通知占用者追收使用

補償金之日。

72

案例解析



案例討論

地方政府機關詢問，經占用戶陳情及實際測量結果，

占用面積逾原列管面積，可否依民眾主張，退還超收

之使用補償金。

73

占用土地使用補償金應由管理機關本權責按實際占用

面積依規定計算。超收之使用補償金擬自已收取尚未

解繳國庫之使用補償金退還一節，國產署無意見。

案例解析



案例討論

管理機關訴請占用人騰空返還國

有土地，於二審訴訟程序中，得

否依占用處理原則規定酌減使用

補償金及減收下限。

74

占用處理原則第6點至第9點就各機關經管國有公用被

占用不動產追收使用補償金基準及得減收要件等，定

有明確規範。管理機關所詢酌減使用補償金等，應由

該機關本權責依規定辦理。

案例解析



國產署網站首頁闢有「國有公用財產園地」專區

請多加善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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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署網站首頁闢有「國有公用財產園地」專區

歡迎各機關多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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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署網站首頁闢有「國有公用財產園地」專區

歡迎各機關多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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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

國有財產=全民財產，用心經營，充實國力。

國有公用財產積極管理，落實公用，提升效能。

開源節流，健全財政，好支持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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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用財產組公用科

 (02)2771-8121 #1611~1617


